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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四建人聘发【2025】6号
关于常健宇等同志聘解职务的通知
司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室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公司党委常委会研究，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定： 

聘任：常健宇同志为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十一分公司经理；

宋晓北同志为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经理（试用期一年，自2025年2月27日起至2026年2月26日止）；

高青同志为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经理（试用期一年，自2025年2月27日起至2026年2月26日止）。

解聘：常健宇同志为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（北京分公司）副经理职务;

宋晓北同志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副经理职务；

高青同志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副经理职务。

2025年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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